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登   记   卡

姓名           

	序号
	参加

时间
	继续教育

形    式
	内容或科目或成绩
	认定

学时
	认定部门

负 责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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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

1、“继续教育形式”的填写参照《娄底职业技术学院专业人员继续教育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娄职院委〔2005〕18号执行）。

2、此卡片由系（部）、处、室为单位统一到认定部门认定。

3、此卡片与《湖南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证书》同时使用，并粘贴于登记证书内。

4、没有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，不能晋升、聘任专业技术职务。

